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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

㆒、前言

近來因應社會反思的需求，道德教育再

度被重視。教育的實踐者教師除了教學知識

之外，在專業的領域中，更須必備專業的精

神，從道德教學中展現專業精神。1966年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確認教師具有專業的

地位，教師的專業包括專業知識、能力、精

神及態度，專業精神與態度是屬於專業倫

理。教師的專業倫理是透過教學而實踐，

David Carr（2003）認為教師教學的本質是道
德，因為學校教師除了對學生付起教育的責

任傳授學業知識外，更要有正確價值觀的教

導，也要成為學生品德學習的模範，培養學

生正確的學習態度與良好的品德（陳埩淑，

2004）。
教師的專業倫理中包含教師道德教育的

角色，因教師是文化的監督者，對年輕人負

有很重要道德教育責任，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傳遞善惡的標準，且伴隨著對道德的形

成負有一些責任，在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訂

定教師專業守則中，要求教師應以公義，傳

授學生知識，培養其健全人格。因此，教師

在專業自主權下，持守專業倫理，重視教師

道德角色，重視原有的專業職責，負起道德

教育的責任。本文擬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品德

教育的實施，且從教學中，覺知角色的重

要，並嘗試引入品德教學，來豐富教學及提

昇專業能力。

㆓、教師專業與道德教育

林建福（2005）認為專業的主要意義與

特色，涉及倫理的面向，而倫理的包含人與

角色。教師既已被認同是從事專業工作的人

員，其中專業倫理是專業中的一項特質，是

教師體認自身具有道德的角色，負起道德教

育的責任，並遵守教學倫理傳道、授業與解

惑。

（一）教師的專業倫理

教學倫理應屬教師專業的必備條件之

一，專業（profession）是指具有高度專門知
能而有別於其他職業之特殊性質而言（傅

木龍，1998）。依照一般傳統所謂的「專
業」必須是具備長期的專門訓練、享有獨立

自主權，有自律的專業團體，遵守明確的專

業倫理信條，提供社會重要服務和不斷地進

修。1948年美國教育協會亦訂出專業的規準
如下：屬於高度的心智活動；應具特殊技

能；受過長期的專業訓練；需不斷地在職進

修；屬於永久性的職業；以服務社會為目

的；應有健全的專業組織；訂出可行的專業

倫理。 Allport（1961）更精簡將專業區分成
結構層面（structural dimension）和 態度層面
（attitudinal dimension）作探討。結構層面：
包括專門的行業、訓練教育、專業組織之組

成、倫理規範的訂定等；態度層面：包括專

業組織的參照標準、服務信念、獻身專業、

專業自主權等。我國學者林清江（1986）也
認為專業工作具有七項特徵；為公眾提供重

要服務；系統而明確的知識體系；長期的專

門訓練；適當的自主權力；遵守倫理信條；

組成自治組織；選擇組成份子。綜此，可知

專業乃是指具有長期專門的系統的教育與訓

練，並形成專業的組織，依其專業需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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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且遵守專業倫理信條，以服務社

會、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而教師在教室

裡具有示範指導及默化的作用，不論教學內

容為何，極可能對於學生的態度、信念和舉

止等產生廣泛的影響，協助學生達到某種程

度的道德成熟，是教師不可或缺專業條件（

Carr,2003）。 
（二）教師道德角色

教師因教學被確認具有專業地位，教

師的教學，如  Van Manen 所認為的看重
道德焦點，將焦點放在對學童好的、對的

及正當的事上面，以及他們未來可能面對

的生活上（Henderson & Hawthorne,2000）。
不可否認的，教師的道德抉擇從每天學校

第一堂課的鐘聲響起可能就開始了，而且

一直持續到放學為止。S t r i k e及其同事
（Str ike,1990；Str ike & Sol t is,1986;  
Strike,Haller & Soltis,1988）也以為對學
校行政人員及教師而言，教學中的道德決策

是每天都會碰到的。如Strike（1992）所
言，老師在教學中，常作下列五種道德決

策：評定學生成績且據此而作其他決定；分

配資源（包括老師自己的時間）給學生；訓

練與懲戒學生；介於家長、學生、行政人

員、社區人員及學校董事，溝通協商有關課

程及其他事項；為學生作其他的決定。

再者，  自 1 9 8 0年代後期，西方學
者已不再認為教學可以是道德中立的（

Beyer,1991；Ryan,1986），如進一步檢視
學校生活、教師工作與責任、師生關係、學

生人格及道德發展，以及課程設計等議題

後，教師的教學工作就是道德取向的，而中

小學教師實際上就是道德教育家，如 Ryan
（1986）所提的八點，他指出教師與道德之
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教室與學校生活

充滿許多關於倫理與人格評鑑的事件；教師

長年處在道德評論與人格評鑑之間居關鍵位

置；教師掌握學生的懲罰權；教師不只限定

學生所知內容，也決定學生以何種方法獲取

知識；教師決定學生是否已習得教學內容；

教師參與訂定各種規定並執行校規；教師時

常處理公平、正義及良善等問題；即使教師

儘量避免在學生面前呈現自己的道德觀點，

學生仍將感受到教師價值標準與道德觀，並

且受到影響。因此，教師對學生有很大的道

德影響力。

（三）教學的本質是道德

教師既是道德教育家外，教師所從事的

教學，教學本質就是道德。Bergem（1990）
引用了R. S. Peters 於1974書中對教育與倫理
的關係論述，提出既然教師負責照顧與輔導

學生個人發展，而「道德」也常見於教學背

後的原理及實施中，因此，教學應當被視為

道德事業（moral enterprise），而教師則是
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

絕大多數人都同意老師是僅次於父母，

與學生相處最久，對學生影響最大的人。社

會大眾也多相信老師能合理地對待學生，傳

遞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作為學生學習的楷模（

Sirotnik,1990）。老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
公平、公正以及關懷學生的 （Ryan,1988）。
而自廿世紀末期以來，教學的道德涵意及其

重要性開始被重視，愈來愈多的教育學者，

強調教學倫理的重要性。

再者，我國學者在這方面則更明確表示

全體教師是德育的主體，皆負有道德教育的

功能與責任；教育的工作是促使學生邁向「

道德的世界」，建立道德的秩序。國內學者

歐陽教（1992）在論及道德教育的主客體
時，他認為全體教師都是德育的主體（包括

直接或間接的，有意或無意的德育活動之施

教者）；而全體學生就是受教的客體。換言

之，不論是導師或非導師，訓導人員或非訓

導人員，負責參與道德課程規劃的教師或非

規劃道德課程教師，都負有道德教育的功能

與責任。



研習資訊 79第24卷第2期　96．04

課程與教㈻

對教師道德角色的探討，詹棟樑（1993）
也認為教師對學生及對社會皆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教師必須具備專業道德，憑良心從

事教學。教師的專業道德是以其道德責任意

識為基礎。詹氏解釋「責任意識」就是「道

德意識」。當教師面對道德衝突時，教師應

當依據「良心」來作決定，作了決定後就要

負責。換句話說，教育的工作不是為自己，

而是促使學生邁向「道德的世界」，建立道

德的秩序。他進一步說明教師應具有的道德

責任意識包括對「社會」、「教學」、「教

材選擇」及「價值傳遞」四個方面。其中「

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又分「對學生發展的

幫助」、「傳統文化的傳遞」及「價值與道

德良心的喚醒」；在「價值與道德良心的喚

醒」及「價值傳遞」上，是教師的專業道

德；在「對社會的責任」中的「對學生發展

的幫助」、「傳統文化的傳遞」及「教學」、

「教材選擇」等方面，也是教師的道德決

定，及所負應有的道德責任。

民國六十六年的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中，我國所通過的「教育人員信條」。此信

條被列屬於專業人員倫理守則篇中（張春

興  、林清山，1989）。此信條共分「對
專業」、「對學生」、「對學校」、「對

學生家庭與社會」及「對國家、民族與世界

人類」。在倫理「對學生」較有關的即：

認識了解學生，重視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發揮教育愛心，和藹親切，潛移默化，陶

冶人格；發掘學生疑難，耐心指導，啟發

思想及潛在智能；鼓勵學生研究，循循善

誘，期能自發自動，日新又新；關注學生行

為，探究其成因與背景，予以適當的輔導；

切實指導學生，明善惡、辨是非，並以身作

則，為國家培養堂堂正正的國民。

從上述中得知，教師扮演如學者Sockett
（1990）所認為教師是多元社會中的道德代
理人，且教師所從事的是Goodlad（1990）

認為的教學是一崇高榮耀的道德徵召，在專

業中教師的教學工作是一項崇高的事業。

㆔、教師道德教㈻與品德教育

相成

教師專業倫理道德角色從一九八○年代

中期至一九九○年代受到重視，跟著崛起的

學生品德教育同時受到歡迎（Freeman，
1998），可見兩者的重要性是因應時代需
要而興起的。品德一詞，傅佩榮（2003）認
為在英文中稱character，在中文則兼指人品
與性格，就五育來說包含德育與群育。但是

由它推衍而出的範圍，涵蓋了法治教育、環

保教育、宗教教育、生命教育等內容，可以

稱為全人教育。由此可見，人的生命是一個

整體，品德正是具體表現。

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是藉由
教與學的過程促進個人發展倫理責任和關懷

感動的教育活動。經由教導學生核心倫理價

值，營造關懷尊重、誠信責任的人我關係，

是生活的核心整合，也是生活的融合。品德

教育的目的，使學生對於道德養成義務心與

責任感，而能自願實踐；在消極方面不做違

反道德規範的事，在積極方面能養成獨立自

主、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健全品德，此與道德

教育的目的養成健全品德完全相同（張春

興、林清山，1989）。
J. Dewey 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品德

的發展與培養」，堅強的意志供給行為的力

量，卓越的判斷指引正確的方向，敏銳的感

受力滿足情感的需求，三者必須統合，才能

發揮作用，促進品德的發展（引自單文經，

1988）。因此，為了使人生活愉快而有進
步，教育必須包括三項主要內容，心智發

展、道德訓練、和體育，也就是簡稱的智、

德、體三育（姜文閔，1995），學校的道德
教育必須兼重知德合一，判斷是非善惡的能

力，必須靠經驗的學習（黃建一、余作輝，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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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學生的道德成長負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但同時它們也面臨著按照學術標準完

成教學任務的壓力。學校必須花費大量的時

間使學生掌握必要的知識和達到相應的分數

標準，從而使品德教育的時間被排擠。但是

真正的品德教育是滲透在具體的教育教學工

作中的，如能恰當地實施品德教育，就能對

學生的品德和學習成績都產生積極的影響。

㆕、教師教㈻倫理與品德教育

的實踐

教師的教學不應該只是一種工作，而應

該是一種徵召，就像宗教或軍事生活應該是

一種徵召一樣，負有特定使命及奉獻的熱

忱。在這個意義上說，教師的教學和教育工

作就是把自己最好的自我表現出來。為了促

進學生在課堂裏形成良好的社會行為，教師

還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起道德上的責任，實

踐道德並成為道德的典範，因為這是有效的

品德教育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教師與品德教育的實踐性

品德教育是透過教育的機制，將道德

的內涵透過各種脈絡傳遞給學習者，幫助學

習者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中表現出合乎道

德原理的行為（陳埩淑，2004）。有效的品
德教育必須具有目的、正向與理解性的核心

價值，不但包含外在的道德行為，也含括內

心對是（right）與善（good）的認知，協助
學習者於心、腦、手三方面全方位實踐道德

習慣。美國品德教育協會提出的品德教育原

則，供學校教育人員參考。教師在實施教學

時，必須瞭解品德教育的重要，對學生進行

品德教育時，需說明品德教育的意義，強調

品德對於個人認知發展與實踐公民義務的重

要性；也瞭解品德教育兼具認知、情意與行

動三層面，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不但應被理

解，還要轉化為行動以付諸實現（Lickona, 
Schaps, & Lewis 2003:Lickona,1999）。

（二）教學方法兼顧知、情、意三方面

學校要能提供結構性的品德教育課程，

支持教師有效的教學與適性評量，品德教育

才能在不同的個體上發揮作用。教師應鼓勵

學生將良好品德視為生活處事之基本要件，

多使用具有道德價值之語言交談，以及經

常參與校內外的社區服務以增強道德信念（

Brynildssen,2002）。教師應多提供學生在
教室內體驗合作學習與衝突解決之技巧，讓

學生在活動中實踐品德教育的核心價值。

（三）融入課程

有效的品德教育課程應是融入學生的學

習經驗（Williams,Yanchar,Jensen,Lewis,
2003）。因此教師在各種學習領域中應融入
品德教育的觀念與活動，在多元的教學活動

中強調品德的價值。為了發展品德，學生需

要有落實道德內涵的機會，並且有效的品德

教育課程應包含尊重學習者並幫助其成功。

（四）提供環境

學生主要的學習對象與環境，分別為

教師與班級教室，而教師言行舉止是學生

的楷模，班級教室環境亦需強調品德教育

的核心概念，才能在環境中潛移默化，陶冶

學生品德，使其行為能有效的社會化。品德

教育在於建構一個具有關懷與道德之社區（

Mary,2000），因此學校不但要與社區合
作，舉辦社區型的品德教育活動，全體教職

員也應熱衷參與社區活動。教育人員更應作

為表率，將合乎道德的行為落實於日常生

活，讓學生能正向的模仿與學習。

（五）教學評量

品德教育之評量目的在於評估學校品

德、學校教師的效能，以及學生瞭解善良品

德的程度。

因此，在學校教育中，教師除了傳道、

授業、解惑之外，也是學生在道德學習方面

重要的模仿對象。然而，現今的師資培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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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並未列入相關道德涵養教育，以致於對教

師而言，專業教學工作與自身道德人格特質

往往是兩回事，造成當今教育的潛在問題。

九年一貫課程施行後，刪除原有的道德

與健康科目課程，併入七大領域實施內化道

德課程，此時，教師的道德角色愈顯突出，

如教師能在施行品德教育之前，先正確強化

自身專業倫理，將可有助於學生接受品德教

育後的成果。然而，現今學童升學壓力仍

大，教師學科教學壓力亦未減反增，品德教

育是否有足夠上課時數仍待觀察，而教師身

為人師的道德認知亦是日後研究的焦點。至

少在教學上，教師應重視教學倫理，把品德

教育融入課程中，培養學生品德。

㈤、教師專業與道德實踐涵義

教師是孩子生命中重要的典範，學校是

啟動品德教育的核心。在教師專業倫理中，

很明顯的是教師「道德的代理人」，道德成

長途徑與其他各方面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的成

長。教師的道德角色在於教師本身對道德教

育的認同後，才能有教育專業倫理的表現。

道德教育實踐的成效在於教師個人對品德教

育的認同程度及實踐努力的情形。而教師的

認同也要學校體認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能

決定以品德教育作為教學的特色，不受傳統

對道德教育刻板印象的影響，使教師在課程

教學中，願意嘗試實施品德教育，看到學生

的改變，接受且願意推動品德教育。在推動

的過程中，學校團隊還需不斷的協商、溝

通，讓老師在體驗與省思中願意配合，堅定

教師的專業，激發教師對道德教育的嘗試及

努力。

對教師個人而言，在課程中，教師認同

品德教育的重要，把品德教學納入正試課程

中，體驗品德教育對學生學習行為態度改變

與影響。儘管道德教育屬情意領域，但要落

實品德教育時，就要超越認知的領域，不只

是告訴學生是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而是給

予學生學習，並讓學生參與道德的實踐。在

學校的課程設計上，結合認知學科，在融合

中發揮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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